
否 

衛生福利部處理家外安置兒童及少年再申訴案件程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再申訴人 

再申訴書之 

完整性 

否 

 

得經專案簽准

展期，並以 60

日為限 

是 

回復再申訴人 

不予受理 

由本部或交由地

方政府依法裁罰

或為適當之處置 

口頭告知 電話 書面 電子郵件 其他得以複製之替代格式 

否 

必要時得成立專案小組，小組成

員人數應至少 3 人，得包括本部

相關業務單位人員、法律、社會

福利及社會工作相關領域之專家

學者、實務工作者、兒少代表或

地方政府代表 

10日內通知再申

訴人補件 

是 

首長信箱 

30日內完成調查

並回復再申訴人 

結案 

30日內補

正或簽章 

否 

案情特殊

複雜 

再申訴 

有理由 

否 

必要時得予以延長，延長 1 次為

限，以 15日為原則 

否 

是 

再申訴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

受理： 

1. 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，偽冒身分或

提供不實資料。 

2. 對於本部已適當處理或撤回之案

件，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複提起再申

訴。 

3. 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之案件。 

4. 其他經本部認定得不予受理之情

形。 

接獲單位協助作成

再申訴書 

附件 2 

進行調查 

再申訴書

完成 

是 是 



 


